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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庆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校政办〔2018〕1 号   

 

                        

 

 

 
印发《安庆师范大学办公室公务车辆驾驶员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安庆师范大学办公室公务车辆驾驶员管理办法》已经校长

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庆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8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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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师范大学办公室公务车辆驾驶员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公务用车及驾驶员管理，依据《安

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委厅机关车队管理和公务车辆使用规定的通

知》（皖教秘〔2013〕427号）和《安庆师范大学办公室公务车

辆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驾驶员由办公室行政科统一管理，行政科具体负责

驾驶员的出勤考核、业务培训、车辆检查、车辆的年检年审等日

常管理工作。建立工作例会制度，每月定期召开安全行车教育，

提高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意识和安全意识，做到安全行车、文明

行车。 

第三条 聘用制驾驶员须参加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驾驶员

的统一考核，竞争上岗。在办公室每学期一次的驾驶员民主测评

基础上，实行从严控制按需招聘。 

第四条 车队设立公里补助、趟次补助、加班补助及安全奖，

具体标准分别为： 

（一）公里补助：0.10元/公里； 

（二）趟次补助：校领导正常上下班用车不计趟次补助；由队

长安排市内机动用车的，每次补助 2.00元；每月 15次内，每次

补助 2.00元，16次以上每次补助 3元，以上趟次补助须凭派车单

按月核算； 

（三）加班补助：加班补助须从严审批，总量控制。法定节假

日、双休日加班出车的，不足半日的按照半日加班计发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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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补助，全日计发 30.00元加班补助。每次加班须由车队队长

签发派车单、办公室负责人审核认可，加班补助凭派车单按月核

算，从严控制。 

（四）安全奖：设立个人年度行车安全奖，全年安全行车未发

生任何责任事故，奖励行车安全奖 1000元。车辆因公行驶发生责

任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按事故的性质分别予以处罚： 

（1）一般事故（经济损失在 10000元以下的）：扣发一季度安

全奖； 

（2）重大事故（经济损失在 1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的）：

扣发半年安全奖； 

（3）特大事故（经济损失在 50000元以上的）：扣发全年安全

奖，并对在编驾驶员予以调离岗位处理，对聘用人员予以解聘。 

车队驾驶员的各项补助，由车队负责人按月统计造表，报办

公室、财务处审核发放。 

第五条 驾驶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服从工作安排，做到文

明驾驶、安全行车。出车时，确保准时，服务热情，安全周到；

不出车时，按时到岗，坐班待命，确保在岗在状态；下班后、双

休日和节假日期间，保持通讯 24小时畅通。下班后无公务任务的

车辆须实行定点停放。节假日期间公务车辆一律实行封存。 

第六条 驾驶员应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工作时间因个人原

因离岗须向办公室行政科请假。因私请假，须将公务用车停放到

校内指定位置。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检查驾驶员在岗情况。 

第七条 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有关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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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各种证件的有效性，出车时保证证件齐全。日常工作中，保

持车辆清洁卫生，加强车辆保养维护，及时检修、确保车辆无隐

患上路。车辆行驶因违章所产生的扣分和罚款，由驾驶员本人承

担。 

第八条 驾驶员须与办公室行政科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请示

汇报车辆情况如，出车执行任务时，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岗时，

发现所驾驶车辆存在故障时，车辆附属设备需要增补时，以及每

月行车里程、油耗量都须及时上报。 

第九条 严禁酒后驾车、无证驾驶、疲劳驾驶等；严禁私自

出车、出借公车、私自更换驾驶员等，若因以上行为而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坏的，一切责任和费用由驾驶员承

担。 

第十条 公务车辆驾驶员应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省 30条，

自觉保守秘密。严格遵守廉政纪律，不得假借学校或领导名义谋

求私利，不得假借领导名义公车私用，不得驾驶公车出入娱乐场

所。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办公室负责解释。原

相关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